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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校高教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各研究项目负责人：

为配合完成学校第六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十四五”规划阶段任务和2024年度工作要点，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经我所与相关单位商议、校领导审定，对2024年度12项高教研究项目进行立项，具体项目见附件一。

研究项目负责人应根据学校要求合理确定完成时间，我所将严格按照《江西财经大学高教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高教字〔2021〕18号）的规定做好项目管理服务工作。校高教研究项目管理服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24年7月上旬前）为调查研究阶段，如有必要，可依项目负责人申请先期拨付调研经费3000元/项（经费开支按照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以及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若调研成果报告评审未通过，将取消项目资助；第二阶段（2024年11月下旬前）为形成调研报告、政策建议、改革方案等应用研究成果阶段。结题时，须提交获校领导明确肯定性批示的调研报告，并附学校拟（或正式）采用的证明材料或印发的制度文件、施行的系统方案等。通过验收结题后，按评审等级资助标准拨付其余研究经费。
2024年校高教研究项目经费支出严格执行学校财务专项经费预算，总额为10万元；对12个项目按等级资助，年终通过专家匿名评审，评选出7个良好（每项资助1万元）、5个合格项目（每项资助至少0.6万元）。
校高教研究注重应用性而非学术性，项目调研时间紧、任务重，有关单位及其项目负责人应及早着手安排，认真开展设计策划和调研论证，并与分管校领导以及相关部门保持沟通交流，按时保质完成研究任务。我所将适时开展中期督查，以确保研究工作顺利推进。

特此通知

附件一：2024年度校高教研究项目立项一览表
附件二：江西财经大学高教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4年3月1日

 抄报：袁红林副校长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4年3月1日印发

附件一:               2024年度校高教研究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专题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预定

结题时间

	1
	GJ20240301
	提升我校社会服务效能的主要机制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所
	刘仁彪
	2024年
11月

	2
	GJ20240302
	新文科背景下国际化专业优化路径与成效
	国际学院
	吕晓梅
	

	3
	GJ20240303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我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视角
	财税与公公管理学院
	彭树宏
	

	4
	GJ20240304
	研究型大学“美育浸润”行动实施路径研究
	艺术学院
	高云
	

	5
	GJ20240305
	期刊高质量发展助力我校一流数字财经大学建设的内在机制与对策研究
	当代财经杂志社
	王展祥
	

	6
	GJ20240306
	来华留学生“全成本”核算的体制机制构建研究
	海外教育学院
	黄先明
	

	7
	GJ20240307
	我校学科竞赛现状分析与制度优化研究
	创业教育学院
	梅小安
	

	8
	GJ20240308
	我校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龚美君
	

	9
	GJ20240309
	我校“大学工”管理体制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学工部（处）
	匡仁相
	

	10
	GJ20240310
	“三个转型”背景下我校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组织部、人事处
	徐翔
	

	11
	GJ20240311
	新时期我校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工作体系及机制构建研究
	招生就业处
	曾祥麒
	

	12
	GJ20240312
	预算管理一体化对我校独立核算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
	财务处
	熊立芬
	


附件二：

江西财经大学高教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高教字〔2021〕18号
为深化高教综合改革，促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我校设立高教研究项目平台。为给学校改革发展事业多出优方案、好规制，特制定此管理办法。

一、项目工作安排

每年1月前组织项目申报，3月之前完成立项，11月完

成结题。

1.1月前，高教所通过OA系统发出当年项目申报通知；

2.2月前，学校各部门或有关专家提交项目申请资料，包括研究主题、目的、主要方法以及成果运用意向等内容；
3.3月前，高教所与相关职能部门商议，并报分管校领

导和主要校领导审定立项；

4.3-10月，各项目组开展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形成政策建议、工作方案等应用研究成果。若有必要，项目组负责人可于6月前申请项目研究前期工作经费3000元/项。期间，高教所适时开展中期督查，以促进项目及时保质完成。

5.11月，项目结题，须提交获分管校领导明确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且附有被学校有关职能部门采用的证明材料或印发的规制文件、施行的系统方案等。

二、项目等次定性标准

    （一）优秀

1.工作量：按计划圆满完成任务，工作量大。

2.研究水平：

（1）研究报告有理有据，重点突出，行文流畅，逻辑性强；

（2）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有详实的调研数据资料论证；

（3）对国家相关工作的政策规定或兄弟院校的成功案例研究透彻，在具体工作实施中不会带来政策风险、操作风险或其它不确定性；

（4）顺应了相关工作的发展新趋势，提出的对策措施科学，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我校相关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性、引领性。

3.成果应用：被学校或相关职能部门采纳，有印发的文件或使用的系统，在学校推广应用，试运行顺畅，获得好评。

（二）不合格

1.工作量：未能按计划完成任务，工作量一般。

2.研究水平：

（1）研究报告重点不突出，欠缺逻辑性；

（2）没有理论依据，缺乏调研数据资料支撑；

（3）没有对国家相关工作的政策规定或兄弟院校的成功案例进行研究，在具体工作实施中很可能带来政策风险、操作风险或其它不确定性；

（4）不能反映相关工作的发展新趋势，提出的对策措施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有可能给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负面作用。

3.成果应用：没有可行性，未被学校或相关职能部门采纳。

（三）良好或合格

介于“优秀”和“不合格”之间的即为“良好”或“合格”等次。

具体等次由以下定量标准判定。

三、项目等次定量标准

    每年11月高教研究项目结题时，组织5-7名专家评审工作组开展匿名（不显示项目负责人）不计名（不显示评审专家名字）评分，以平均得分高低确定结题等次。具体标准如下：

1. 优秀：90分以上。

2. 良好：75-89分。

3. 合格：60-74分。

4. 不合格：59分以下。

四、项目经费资助

1. 获评“优秀”等次的项目资助14000元（含前期工作经费3000元）。

2. 获评“良好”等次的项目资助10000元（含前期工作经费3000元）。

3. 获评“合格”等次的项目资助6000元（含前期工作经费3000元）。

4. 评审不合格的项目不资助，已开支的前期工作经费由项目组自行承担。

上述所有项目的资助金额合计不得超过学校财务每年的此专项经费预算10万元。具体经费开支按照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以及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五、附则

1.本办法由江西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负责解释。

2.本办法从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3.原《校本研究专题结题验收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教报字[2018]16号）和《校本研究专题结题验收评分、等级及资助的规定》（高教报字[2018]17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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